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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5-040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华昌”）

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围绕公司“十三五”

发展规划，进行了沟通论证；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并为发展规划实施提供技术支

撑；经协商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对合作领域形成了意向。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创建于 1949年 3月，当时定名为“大连大学科学研

究所”，1961 年底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1970 年正式定名为“中国科

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化物所是一个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相结合，以任务

带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所。六十多年来，大连化物所通过不断积累和调整，逐

步形成了自己的科研特色。1998 年，大连化物所成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首批试点

单位之一。2007年经国家批准筹建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 

大连化物所重点学科领域为：催化化学、工程化学、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以

及近代分析化学和生物技术。 

本公司与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无关联关系，其为知名研究机构具备诚实守信的履约

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1、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在国家法律法规范围内，发挥各自在资金、资源、技术、

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

展。通过双方的战略合作，加快实现大连化物所率先建成世界一流研究所的战略目标，

促进华昌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化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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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国家产业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为指导，坚持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

经济、注重环境保护的原则，加强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技术合作研

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3、华昌充分发挥资源、资金、市场、新型煤化工、石油化工生产等领域的优势，大

连化物所充分发挥在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技术和人才优势，共同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

转化，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引领行业未来发展。 

（二）合作内容 

华昌与大连化物所共同成立“化工新材料研发中心”（以下简称研发中心），根据华

昌产业发展布局和技术升级需求开展化工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产业转移孵化及人才培养

等领域的合作。具体包括： 

1、产业技术创新研发合作 

（1）由华昌每年设立 5,000万项目研究开发经费，用于研发中心项目和技术的研发、

产业化中试放大和工业应用示范等，以及日常运营管理及合作交流。具体项目经费使用

另行签订合同。华昌每年提供 200万元探索性研究经费。 

（2）设立八人组成的合作委员会，主任由双方各委派一人担任，委员由双方各派三

名技术和管理专家组成。设立合作委员会办公室，依托大连化物所科技处及张家港产研

院开展日常工作。 

（3）合作委员会每年召开不少于 4次会议，负责结合产业技术需求确立研究方向，

组织合作项目申报、论证、批准和验收。 

（4）双方可共同申请市，省及国家重大项目和研究项目支持资金。 

2、技术转移及产业孵化合作 

（1）共同推动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转移孵化，合作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新

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和产业化实施进程。 

（2）合作项目主要以完善类（已有技术或项目的完善或改进）和研发类（新产品、

新技术等）为主。 

（3）充分发挥大连化物所张家港产业技术研究院平台优势及支撑服务功能，助力双

方合作纵深发展和产业实施。 

3、成果知识产权 

双方共同开发的成果，知识产权由华昌和大连化物所共同拥有。 

4、人才合作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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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大连化物所华昌首席科学家”两名，鼓励为化工新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作

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2）设立“大连化物所华昌奖学金”，每年提供五十万奖学金，对大连化物所优秀

研究生进行奖励，具体奖励细则由大连化物所与华昌商定。 

（3）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大连化物所根据华昌需求推荐相关领域的硕、博士研究生

及人才赴华昌创新创业，支持华昌集团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促进人才交流合作。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作意向，将为公司在烯烃产业链延伸及新材料产业拓展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有利于公司更好的落实发展规划，并控制技术风险；有利于公司更好的跟进行业发展方

向及动态，降低投资决策风险。 

上述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对合作方的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整体经济形势及政策风险。企业落实后续发展项目需根据整体经济形势及市场情

况进行推进，如整体经济形势低迷或市场前景等发生变化，有可能影响合作协议落实的

进程或内容。对此，公司将跟踪相关行业信息及政策变化趋势，做好应对工作。 

2、法律风险。协议为框架性或意向性协议，法律效力及对交易双方的约束力较低，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合作双方为知名研究机构及上市公司，具备诚信经营能力，能

够降低部分风险的发生。 

3、其他风险。本次公司与合作方签署的为框架性协议，后续需按具体合作事项签订

详细合同或协议。 

对上述协议的履行，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披露相关信息。 

六、备查文件  

1、《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4日 




